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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Zoomlion Heavy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57）

公告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連同其附礦榣銷售收入」和「銷售退回」屬財務
系統的會計數據，兩者既相互區別，也相互聯繫。

1、 本公司的「銷售訂單」和「退貨訂單」，依據營銷業務系統的信息而歸集。

銷售訂單：營銷部門與客戶簽訂合同後，即在營銷業務系統中建立銷售訂
單，此銷售訂單為業務合作信息，可以在一定期間內執行完畢，也可以因各
種原因而取消。

退貨訂單：營銷業務系統中形成「退貨訂單」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幾種：(1) 合
同條款變更。包括變更買受人、產品種類或型號、結算方式、價格或讓利方
式等；(2) 機動車專用發票限制。因為終端客戶是到代理商處選購產品並現
場提貨，所以本公司在向代理商發貨時，在營銷業務系統中以代理商的名義
創建「銷售訂單」；實現終端銷售時，由於部分代理商無機動車發票開具資
質，本公司通過營銷業務系統建立「退貨訂單」，轉回原「銷售訂單」中相應的
產品信息，同時以終端客戶的名義在營銷業務系統中重新建立「銷售訂單」；
(3) 產品品質、類別或型號與客戶要求不符；(4) 收回產品。部分代理商市場
拓展能力較弱，為控制風險，本公司收回其未最終實現終端銷售的產品。為
保證業務信息的完整性，本公司的營銷業務系統不能被刪除或修改任何已建
立的信息。訂單信息的任何變更（包括以上幾種情形），均需在營銷業務系統
中形成「退貨訂單」，沖銷原「銷售訂單」。所以，一筆銷售交易在營銷業務系
統中可能形成多筆「銷售訂單」和「退貨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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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公司的「銷售收入」和「銷售退回」，依照《企業會計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相關會計準則」）的要求，在本公司財務系統中進行確認。

本公司2011年、2012年「銷售收入」與「銷售退回」數據表如下：

單位：人民幣億元

項目 2011年 2012年

銷售收入總額 466.97 489.47

銷售退回 3.74 8.76

銷售收入淨額（註） 463.23 480.71

退貨比率 0.80%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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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公司有專門的退換貨管理制度，對退貨條件（如產品品質、類別或型號與
客戶要求不符）、退貨流程、退款政策、退回產品的處理等進行嚴格規定，營
銷部門、質量管理部門、財務部門及經營單元分管負責人共同參與管理。營
銷部門在營銷業務系統建立退貨訂單，倉儲部門確認實物入庫，財務部門審
核相關資料，對滿足會計準則中「銷售退回」定義的，確認退貨、並沖銷「銷
售收入」。

二、 關於本公司2013年5月28日發佈的公告（「先前公告」）中有關情況的
說明

1、 先前公告所引用的「銷售訂單」、「退貨訂單」，指本公司營銷業務系統中的華
中區域的訂單信息，而非財務系統的會計數據。

本公司2012年華中區域營銷業務系統數據與財務系統數據表如下：

單位：人民幣億元

營銷業務系統 財務系統

銷售訂單 60.88 銷售收入總額 52.10

退貨訂單 13.64 銷售退回 2.11

比率 22.4% 比率 4.0%

本公司2012年華中區域分季度「銷售收入」與「銷售退回」數據表如下：

單位：人民幣億元

華中 銷售收入總額 銷售退回 銷售收入淨額

1季度 11.93 — 11.93

2季度 18.23 0.17 18.06

3季度 12.60 1.67 10.93

4季度 9.34 0.27 9.07

合計 52.10 2.11 49.99

由上表可見，華中區域「銷售退回」主要發生在第三季度，且高於公司整體退
貨水準，主要原因是：(1) 2012年初，本公司在該區域市場制定了更加積極
的銷售策略，以獲得更多有採購需求的客戶，從而提升本公司區域市場佔有
率；(2) 2012年下半年，預期中的區域重大項目並未如期啟動，導致部分客戶
沒有獲取足夠的業務訂單，業務量急劇下降，經營陷入困難。雖然本公司對
已出售產品並不具有回購責任，但為控制風險，對於還款能力較弱的客戶，
經過雙方協商，本公司同意了部分客戶退回產品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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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先前公告中批露的三家客戶均與本公司簽訂了合作協議，可採購自用或代理
銷售本公司產品。該三家客戶向本公司採購設備自用部分，未發生退貨，銷
售退回為0。2012年本公司通過該三家客戶實現的「銷售收入」數據表如下：

單位：人民幣萬元

項目
湖南祺潤

工業有限公司 武漢翼達 吳平仁

銷售收入總額（僅指
　其自用產品銷售）

0 18,907.40 1,981.56

銷售退回 0 0 0

銷售收入淨額 0 18,907.40 1,981.56

代理銷售 3,158.80 8,604.96 2,640.17

通過其實現銷售收入合計 3,158.80 27,512.36 4,621.73

3、 先前公告中披露的「2012年，本公司通過武漢翼達建設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武
漢翼達」）實現的銷售收入為人民幣27,512.36萬元」，該數據為本公司財務系統
的會計數據，包括客戶自用人民幣18,907.40萬元和代理銷售人民幣8,604.96萬
元兩部份。因代理銷售實現的「銷售收入」記入終端客戶名下，而非在該公司
名下，本公司對武漢翼達實現的「銷售收入」為人民幣18,907.40萬元，低於本
公司A股2012年度財務報告中第五大客戶的人民幣23,827萬元，故武漢翼達不
是本公司前五大客戶。

4、 為與本公告一致起見，董事會希望投資者注意，先前公告的英文版中提及
「total sales」與「aggregate sales」的詞彙應理解為「total sales orders」（累計銷售訂
單）；而先前公告的英文版中提及「total amount of products returned」與「aggregate 
amounts of products returned」的詞彙應理解為「total return orders」（累計退貨訂
單）。

三、 關於本公司2012年度銷售收入、應收款項、存貨變動原因的說明

1、 2012年下半年銷售收入和利潤下滑的主要原因

2011年底，各方預計中國經濟將於2012年上半年開始復蘇，中國工程機械行
業也將隨之實現新一輪的增長。基於這一判斷，本公司充分發揮技術、資金
等優勢，在2012年第一季度採用了較積極的經營策略，有效提升了本公司產
品的市場佔有率，上半年經營業績保持較好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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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於舉報材料中相關信息的說明

自2009年以來，競爭對手以駭客或間諜手段滲透到本公司內部信息系統，非法獲
取本公司的商業機密。針對近期的舉報，本公司業務部門進行了內部核查，發現
舉報材料及媒體報導中所列舉的案例和數據，部份內容與本公司基層業務信息相
符，但這些基層業務信息並非財務數據，也與本公司在財務報表反映的結果不一
致。據此，本公司判斷舉報材料系非法竊取本公司某些區域基層業務信息並人為
篡改而成，舉報者未能區分業務信息與財務信息，舉報材料連財務數據都不是，
財務造假更無從談起，本公司認為本次舉報只是抹黑、攻擊本公司系列行動之一。

本公告原以中文起草，中英文版如有歧義，以中文版公告為準。

承董事會命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詹純新

香港，2013年 7月22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詹純新博士及劉權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邱中偉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劉長琨先生、錢世政博士、王志樂先生及連維增先生。

*　僅供識別


